附件6
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其他电子商务

产业集聚区经营服务情况报告表

	基地名称
	
	商务主管
部门
	

	地址与范围
	

	基地

主要负责人
	姓名
	
	职务
	
	工作

电话
	

	
	手机
	
	微信
	
	电子

邮件
	

	基地联系人
	姓名
	
	职务
	
	工作

电话
	

	
	手机
	
	微信
	
	电子

邮件
	

	一、综合指标

	支持政策与组织保障


	1.基地所在地方（省市县）是否制定并实施支持基地发展专项政策：□是 □否。
2.是否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：□是 □否。
3.运营管理机制是否健全：□是 □否； □政府部门  □事业单位  □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

 □民营企业  □其他________。
4.2025年，基地组织开展电商培训_________人次。

	公共服务、合规标准建设、履行社会责任情况
	5.截至2025年底，是否建设示范基地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：□是 □否。

6.2025年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__________%。

7.截至2025年底，基地内每百人拥有研发人员__________人。

8.截至2025年底，基地内科技创新企业占比__________%。

9.截至2025年底，基地企业拥有电商相关专利、软件著作权__________个。

10.2025-2026年，基地是否发生过重特大突发事故：□是 □否，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或特大环境事故；□是 □否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或环境突发事件 。

11.2025-2026年，基地电商企业是否发生过偷税漏税、销售假冒伪劣产品、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：□是 □否。

12.截至2025年底，基地是否建立包含供应链管理、质量安全追溯、缺陷产品召回等环节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：□是 □否。

13.截至2025年底，基地及电商企业参与制定国家、行业、团体电商标准__________个。

	辐射示范

引领作用
	14.截至2025年底，基地入驻电子商务企业_________个。

15.2025年，电商交易额增速_________%。

16.2025年，带动快递业务量___________件。
17.截至2025年底，电子商务从业___________人。

18.2025年，基地及企业典型经验做法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单位复制推广_________次。

	二、专项指标
（每个参评对象可选择1个或1个以上特色，专项得分取特色分平均值）

	产业电商
	1.截至2025年底，基地内年营收1亿元以上的产业电商平台__________个。

2.截至2025年底，带动地方产业带__________个。

3.截至2025年底，是否打造数据驱动的数智产供链协同平台：□是 □否。

4.2025年，B2B电商交易额占示范基地电商交易总额比重__________%。

	直播电商
	1.2025年，直播电商交易额占示范基地电商交易总额比重__________%。

2.2025年，直播电商交易额增速__________%。

3.截至2025年底，是否建立直播间合规管理制度：□是 □否。

4.截至2025年底，是否将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党员管理教育纳入示范基地整体党建工作：

□是 □否。

	兴农电商
	1.截至2025年底，培育年销售额超千万元的农产品品牌数量__________个。

2.2025年，农产品网络零售额__________亿元。

3.2025年，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速__________%。

4.截至2025年底，冷链物流覆盖率（针对生鲜等特殊品类）__________%。

	丝路电商
	1.2025年，跨境电商进出口额__________亿元。

2.2025年，开展或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、“丝路电商惠全球”、国际电子商务培训等活动__________次。

3.截至2025年底，带动出海产业带__________个。

4.截至2025年底，带动出海企业__________家。

	意见及建议

（可详细填写）
	

	省级商务

主管部门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注：1.电商产业集聚区包括电子商务产业园区、楼宇型电子商务产业基地，电子商务特色小镇、街、区等。

2.综合评价指标分为综合、专项两部分，其中专项部分分为产业电商、直播电商、兴农电商、丝路电商四大特色。

3.综合评价按东、中、西（含东北）三个区域进行，综合评价指标总分100分，其中综合、专项指标各占80%和20%。参评对象除综合指标外，可从专项指标中选择一个或一个以上特色项填报，专项得分取平均值。

4.示范基地综合评价和动态调整的周期为2年。本次综合评价后，每两年开展一次综合评价，连续两次综合评价成绩靠前的非示范基地增补为示范基地，到2035年新增示范基地总数控制在100家以内；连续两次综合评价成绩处于后3位的示范基地，取消示范资格。
    5.本次综合评价指标数据报告期为2025年，基期为2024年。在填报该报告表的同时，须提供必要的佐证材料（加盖公章）。

    6.综合评价结果分为“成效突出”“成效明显”“成效初显”三档，商务部将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予以反馈。
